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事前知晓并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并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 

2、根据近期证券市场变化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

的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锁定期安排等进行调

整。本次调整有利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实施和筹措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

需资金，本次调整后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

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合理, 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经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涉及的定价方式等事项公平、公允，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5、同意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与刘振光先生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终止协议》，前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之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金文洪                  梅丽君                 李  敏 

 

 

 

 

 

日期：2015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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